
表B3 單位：元

項                                       目 102學年度 經常收入% 101學年度 經常收入%

學雜費收入 780,578,011         34.77 773,230,753         32.93

學費收入 579,426,888                25.81 574,590,139                24.47

雜費收入 199,163,562                8.87 196,675,346                8.38

實習實驗費收入 1,987,561                   0.09 1,965,268                   0.08

推廣教育收入 7,750,143            0.35 6,720,346            0.29

產學合作收入 378,106,515         16.84 509,637,557         21.70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9,762,967            0.43 9,613,200            0.41

補助及捐贈收入 215,412,813         9.60 298,369,016         12.71

政府獎補助收入 199,584,731                8.89 277,205,861                11.80

捐贈收入 15,828,082                 0.71 21,163,155                 0.90

附屬機構收益 756,693,395         33.71 668,160,710         28.45

財務收入 3,435,517            0.15 2,547,878            0.11

利息收入 2,231,910                   0.10 1,890,125                   0.08

投資收益 -                                -               -                                -               

基金收益 1,203,607                   0.05 657,753                      0.03

投資基金收益 -                                -               -                                -               

其他收入 93,232,579          4.15 79,986,001          3.41

住宿費收入 25,761,180                 1.15 25,893,440                 1.10

其他收入 67,471,399                 3.01 54,092,561                 2.30

經常收入合計 2,244,971,940      100.00 2,348,265,461      100.00

填表說明：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收          入          明          細          表

4.經常收入合計應與收支餘絀表內收入合計數相等。

訂定規章所收取之實習實驗費收入。

1.學費收入包括日夜間部、研究所、在職專班、進修學院〈補校〉之學費收入、學分費收

入、學雜費基數收入，其他學分費收入，如暑修、重修、研修….等等之學分費收入。

2.雜費收入包括日夜間部、研究所、在職專班、進修學院〈補校〉之雜費收入。

3.實習實驗費收入包括電腦、語言實習實驗費、音樂系個別指導費……、其他學校自行


	收入

